
第二點附件二 

  年（天 然 災 害 名 稱）農產業災害建議救助表修正規定 

ㄧ、建議機關：

二、本次天然災害農產業損失情形： 

農產業損失情形（三選一） 檢附文件（可複選） 

□ 1.單一或跨鄉（鎮、市、區）轄內單項農作物農情報告最新統

計種植面積未達五百公頃且無收穫面積為    公頃，占該區

域農情報告最新統計種植面積   公頃百分之五以上，或最

新統計種植面積達五百公頃以上且無收穫面積達二十五公頃

以上，或非以面積計列生產規模品項之農產物(例如秧苗、蜂

箱、農業設施)因天然災害受損，經勘查認定已達農業天然災

害救助辦法第六條第一項所定得辦理現金救助標準。 

□農產業災害損失統計

表    份

□農產業災害勘查報告

表     份

□氣象資料    份 

□相關佐證文件    份

（請說明）：

□ 2.單一或跨鄉（鎮、市、區）轄內農作物因冰雹、龍捲風或其

他局部性災害造成之災情，其無收穫面積為   公頃，已達

受該災害影響區域統計種植面積   公頃百分之五以上，經

勘查認定對農民產生嚴重損害，已達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第

六條第一項所定得辦理現金救助標準。 

□ 3.單一或跨鄉(鎮、市、區)農作物受損程度符合農委會公告之

災害性天氣參數，或轄內農產業損失金額達近三年平均農產值

新臺幣(以下同)____萬元千分之五且逾五百萬元以上，已達農

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第六條第一項所定得辦理現金救助標準。 

三、本次天然災害建議事項如下： 

救助地區（鄉、鎮、市、區） 救助項目（或生產設施）項目 救助方式（可複選） 

□現金救助

□低利貸款

上述農產業損失情形 1 及 2應符合下列備註規定： 

註：建議救助地區及農作物（或生產設施）項目，以檢附農產業災害勘查報告表之相關鄉（鎮、市、區），及該

報告表之農作物（或生產設施）項目且損害程度達 20％者為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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